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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二届会议 

2003年 5月 12日至 23日，纽约 

议程项目 4(b) 

已获授权的领域：环境 

 

  报告员提出的建议草案 
 

  环境 
 

 

  建议 1 

环境发展领域的工作的进展 
 

1.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编制一份关于 21 世

纪议程第 26 章和其他有关各章诸如第 36章和第 15 章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强调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连同其他环境机构的秘书处（《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等）如何在其工作中执行关于土著人民的那几章，并向论坛

第三届会议提出该报告。 

  建议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 论坛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考虑能否成立一个关于土著人民、当地

社区和气候变化不限成员名额闭会期间特设工作组，其目标将是研究和提出及

时、有效和适当的解决办法，以回应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面临的气候变化引起的

紧急情况。论坛还要求公约向论坛成员和土著人民提供必要的资助，保证其参加

和加强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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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3 

世界上的水 
 

3. 关于水的环境问题，论坛认识到 2003 年 3 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水论坛

上发表的《土著人民的京都水宣言》，要求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有关

机构（即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其 2004 年讨论这个题

目时审议该宣言。 

  建议 4 

废物、化学物品和污染 
 

4. 论坛建议联合国系统敦促所有国家批准《京都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建

立机制，使土著人民维持积极参与其会议）、《关于危险化学品的鹿特丹公约》、《巴

塞尔公约》及其 1995 年禁止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向非成员国出口危险废

物、《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伦敦公约》的 1996年议定书等。 

5. 论坛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拟订机

制，以便土著人民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参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球监测方案的评

价进程。论坛还欢迎环境规划署的全球水银评估的重要发现，并要求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建议环境规划署立即就水银污染问题采取行动，并努力在将于 2005 年在

大韩民国举行的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环境部长会议上提出一项在全球有法律约束

力的文书和其他措施。 

  建议 5 

矿业和采矿 
 

6. 论坛注意到世界银行的采掘业审查，要求联合国系统特别是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环境规划署，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办一个关于资源的采

掘和土著人民讲习班，以促进关于公司问责制和停止采矿地区的复原，污染的水

域和赔偿受到不利影响的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土地权利等问题的讨论，以期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 

  建议 6 

森林、公园和保护区 
 

7. 论坛注意到在其第二届会议上对将来同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合作所表示的

兴趣，要求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请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成员参加联合国森林问题

论坛和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的会议。 

8. 正在审查世界银行关于森林的业务政策。论坛建议世界银行顾及土著人民提

出的建议，并要求准许论坛成员参加世界银行的审查和订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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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坛注意到将于 2003年 9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保护区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

论坛成员认为这是需要它们注意和行动的重要会议。论坛建议关于森林和保护区

的一切法律、政策或工作方案保证、确保和尊重土著人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土

地和领土的权利（包括圣地）、需要和福祉，并确认其进出森林和控制对森林的

管理的权利。 

建议 7 

世界贸易组织 

9. 论坛注意到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当前的讨论，因这关系到关于贸易和

投资、农业补贴、知识产权、获得救命药品的权利以及这可能对土著人民产生的

影响的多边协定，请世贸组织秘书处参加其第三届会议，以便就这些及其他重要

问题交换意见。 

建议 8 

环境影响评估和文化多样性 

11. 论坛建议联合国机构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同世界银行和环境规划署协

调，举办关于保护土著人民的圣地和礼仪场所讲习班，以期确定保护机制和拟订

法律框架，规定提议在圣地和在土著人民传统上占据或使用的土地、领土和水域

进行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项目，必须进行文化、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的评估研究，

并确保环境上的问责制。 

12. 论坛考虑到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 22/16号决定，要求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有

关机构和方案在区域和国家各级同土著人民举行协商，研究这个问题及拟订关于

可能进一步加强了解环境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的建议。 

建议 9 

《生物多样性公约》 

13. 论坛作为拥有土著问题方面的专门知识的联合国最高级机构，要求《生物多

样性公约》邀请论坛成员参加公约缔约国会议和关于第 8J 条的工作组和公约其

他工作组的工作。论坛建议制定一项生物勘探国际道德准则，以避免生物盗窃及

确保尊重土著文化和知识遗产。根据该公约的框架，应制定一个机制，将收集到

的遗传物质遣返和转移给土著人民。论坛建议公约秘书处，在全球分类倡议开始

执行之前，该倡议应纳入道德原则和社会框架，以保护土著人民对其土地、传统

知识和资源的权利。 

建议 1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4. 论坛注意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关于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和民俗的政府间委员会将在其 2003 年 7 月举行的会议上审议其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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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表示希望委员会的任务包括继续发展机制、系统和工具，以便在国家、区

域和国际各级适当地保护土著人民的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文化的表达，作为其

明确的目标。论坛确认它愿意以其专门知识和经验协助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协

助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可能设立的机构方面发挥协商作用，并敦促委员会设立一

个特别基金，协助论坛两个成员有系统和有效地参加该进程。 

15. 论坛请知识产权组织同论坛成员合作，进行一项研究，探讨土著药用植物和

资源知识的利用情况，此种知识的商业化情况，以及土著社区如何从此种商业化

获得好处。 

建议 11 

土著人民项目的筹资 

16. 论坛请联合国所有环境机构特别是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环境规划

署、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做出必要的努力，为土著人民

的项目调动资源，同时提供财务支助来加强国际土著人民生物多样性论坛和土著

问题常设论坛。 

建议 12 

土著人民的参加 

17. 论坛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系统保障土著人民充分与有效地参加适

当的进程和环境公约，诸如关于荒漠化、湿地和气候变化的那些公约。 

建议 13 

关于民间社会的参加的高级别小组 

18. 论坛认识到在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法作为协助拟订、发展和执行联合国系统

的政策和方案的手段方面，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在出现中的作用，论坛欢迎秘书

长提议设立一个高级别小组，来拟订关于民间社会参加联合国系统的工作的一系

列建议。论坛要求秘书长请该高级别小组举行协商并顾及论坛关于改进土著人民

参加联合国系统的工作及做出贡献的建议。 

 

 

 


